
附表二  

         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用武器彈藥配賦基準 

一、 武器： 

槍種 配賦單位 配賦基準 

手槍 
中央警察大學 配發三百三十枝供教學使用。 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配發四百八十枝供教學使用。 

步槍 
中央警察大學 配發四十枝供教學使用。 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配發一百七十五枝供教學使用。 

  

二、 彈藥： 

槍種 配賦基準 

手槍 教學用彈數量依訓練實際需求自行編列預算購置。 

步槍 教學用彈數量依訓練實際需求自行編列預算購置。 

  

 


